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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明火表演活動申請使用公園場地案件作業流程圖 

 

受理明火表演活動申請 

使用公園場地 

請申請單位於申請資料內標明： 

1.明火表演區域、內容及方式。 

2.滅火器位置。 

3.火災疏散路線。 

並請申請單位安排會使用滅火設

備之安全人員。 

各管理單位評估申

請明火表演區域、

內容及方式是否合

宜。（註 1） 

是否可修正不合

宜之處。 

依「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

處公園場地申請使用作業流程」辦理。 
駁回 
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113.12.3簽准實施 

註 1：各管理單位視情況得邀請相關機關會同審查。 


